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ooCSlT0VjO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5年
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
司定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重庆智翔
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首席科学官刘志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春生，董事、财务总监

刘力文，独立董事崔萱林，独立董事陈利，独立董事胡耘通（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oCSlT0VjO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前进行
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3-61758666转8621
邮箱：irm@genrixbi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43 证券简称：智翔金泰 公告编号：2025-021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李玉功先生函告，获悉其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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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李玉功

持股数量
（股）

12,612,990

持股

比例

（%）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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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查文件

1、李玉功先生股份质押告知函；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
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582,225,0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2.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33,911,771.62元，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2、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按照
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82,225,0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07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
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4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3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380

01*****915
00*****800

00*****480

股东名称

宁波科士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 玲

李春英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6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范涛 张莉芝

咨询电话：0755-86168479
咨询邮箱：zhanglz@kstar.com.cn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8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25-017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的规定，顺丰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披露2025年4月业务经营简报情况如下：

项目

1、速运物流业务

营业收入（人民币亿元）

业务量（亿票）

单票收入（人民币元）

2、供应链及国际业务

营业收入（人民币亿元）

合计（人民币亿元）

2025年4月

180.03

13.35

13.49

59.12

239.15

2024年4月

160.96

10.27

15.67

51.77

212.73

同比变动

11.85%

29.99%

-13.91%

14.20%

12.42%

注：

1、速运物流业务：主要包括公司的时效快递、经济快递、快运、冷运及医药、同城即时配送

业务板块。

2、供应链及国际业务：主要包括公司的国际快递、国际货运及代理、供应链业务板块。

3、以上收入不含公司其他非物流业务收入。

公司2025年4月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人民币239.15亿元，同比

增长 12.42%。其中，速运物流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1.85%，业务量同比增长 29.99%，保持良好

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公司凭借丰富的产品矩阵及综合物流解决方案能力，持续渗透生产制

造和生活消费各类物流场景，有效满足客户多元化业务需求；供应链及国际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14.20%，主要得益于公司持续加强国际网络能力建设，深化业务融通，积极开拓供应链及

国际市场。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3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快递物流业务经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3：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一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塘路277号

保利中心11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群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15,672,
9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169%。其中：

（1）通过现场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12,158,5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62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3,514,3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49%。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9,318,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8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6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66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670,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

对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4、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6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5,670,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

对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70,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

对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15,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关联股东浙江新辉投资有限公

司、徐群辉、徐月星、泮玉燕、吴建庆、徐振元、张坚荣、王湛钦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30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1％；反对

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0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911％；反对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62,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反

对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0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911％；反对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6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09,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050％；反对 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0％；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70,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

对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15,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1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70,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

对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15,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

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16,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13、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70,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

对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15,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1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6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316,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权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马茜芝律师、金伟影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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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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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也无涉及变更前

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88号，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沈锡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1人，代表股份237,115,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821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14,438,6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5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62 人，代表股份 22,677,1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48％。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6人，代表股份22,682,5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6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62人，代表股份 22,677,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4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按照会议议程，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7,037,2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1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598,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8％；反对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1％；弃权1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1,063,8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77％；反对6,03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56％；弃权1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6,625,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127％；反对6,03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171％；弃权1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3、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7,055,8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1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617,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9％；反对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弃权1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7,005,1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4％；反对9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56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3％；反对9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1％；弃权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71,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124％；反对 9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10％；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7,027,2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弃权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588,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7％；反对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2％；弃权3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互相担保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0,435,3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826％；反对6,668,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22％；弃权1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996,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411％；反对6,668,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047％；弃权1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2,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5481％；反对 6,668,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977％；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及较低风险理财

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1,350,7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87％；反对5,74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11％；弃权2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6,912,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777％；反对5,74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51％；弃权2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917,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4.5838％；反对 5,74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091％；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1％。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7,045,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6％；反对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弃权1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607,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2％；反对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8％；弃权1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612,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923％；反对 5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7％；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股东沈琦先生、沈馥先生、沈锡强先生、骆颖女士、窦靖芳女士、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2,540,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3％；

反对12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5％；弃权1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534,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22％；反对 12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6％；弃权 16,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40,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723％；反对 12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5％；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6,975,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0％；反对8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弃权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537,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28％；反对8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7％；弃权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42,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829％；反对 89,9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66％；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4％。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本议案股东沈琦先生、沈馥先生、沈锡强先生、骆颖女士、窦靖芳女士、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2,546,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8％；

反对 66,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5％；弃权 6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7％。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540,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86％；反对66,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6％；弃权6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46,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988％；反对 66,5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5％；弃权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7％。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分红安排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及

制定具体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7,042,2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0％；反对57,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1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603,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56％；反对57,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3％；弃权1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608,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757％；反对 57,6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2％；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7,058,1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7％；反对40,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弃权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22,619,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7％；反对40,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8％；弃权1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624,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458％；反对 40,7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7％；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独立董事 2024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2024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2025年4月28日巨潮资讯网。

六、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冯璐、沈文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

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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